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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地社区可能为表达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失望，阻挠或威

胁公司运营，甚至当个中原因与公司没有直接关系时。有些利益攸关方还可能

从冲突中渔利和加剧公司与社区的紧张关系，而不是努力寻找和解方案。

良好实践*

开展社会基线研究和风险与影响评估，并定期更新。(见挑战4.1.a.)

开展利益攸关方情况摸底和分析 (见挑战 4.1.b.)

 清楚识别每个利益攸关方针对项目的兴趣和对项目的看法，以确定减轻紧张的潜在方法。

 识别利益攸关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包括分隔因素和连接因素。(GIR: 26)

制定一个利益攸关方交往策略 (见挑战 4.1.b.)，在不提高不切实际期望的情况下为项目

建立社区支持

 优化项目对当地居民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让公司顺利运营比给公司制造麻烦要有好处。

 与当地社区一起开发一个长期社会投资计划。

 考虑给与生产绑定的当地或地区发展基金捐款，以培养对项目的主人翁意识。

与反对项目的人进行有建设性的接触

 与反对项目的人接触，再次真诚邀请他们参与。“避免公开质疑这些群体的工作，或指责他

们对项目造成臆测的拖延或其他干扰。”(OECD 2015: 56)
 以和为贵，不诉诸暴力。(CSBP, Flashpoint问题1: 6) 寻找倡导非暴力方法的领袖人物，并

及早与其接洽，以确定社区需求和应对运营影响的正确方式。

 不要把社区当作威胁，不然他们反而会成为威胁。要知道，“对社区成员采取法律行动

(……) 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造成非暴力权利维护者被定罪”。(OECD 2015: 56)
 询问社区是否有兴趣成立一个社区咨询委员会，使公司可以在每个社区定期与该委员会会谈

问题。

 必要情况下找受社区信任的可靠第三方当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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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当局和地方当局接洽，解决社区需求 (见挑战 1.2.d.)

 “讨论国家和公司在建设、提供和维护基本服务方面的不同角色，并让当地社区受益人了

解”这种职责分工。(Swisspeace: 36)
 鼓励和支持政府和 (或)开发机构主导的项目支持公司运营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当局协作，确保公司主导的社会投资项目与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发展项目目标一致。

监测利益攸关方关系质量变化 (IFC: 107)

 “每年或每半年进行一次‘认知’调查，该调查独立管理，不同时间采用同一套问卷，以求

连贯。”(IFC: 108) (见挑战4.1.a.)
 利用申诉机制及早发现问题。(见挑战 4.1.e.)
 向可靠和有见识的第三方咨询，了解社区的关切 。
 如果认知变得更加负面，与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了解原因和讨论解决方法。

返回挑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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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法侵入者和行窃者可能潜入公司场地从事非法活动，有时还会导致

对保安人员的暴力袭击。

良好实践*

开展社会经济基线研究和风险评估，并定期更新。(见挑战4.1.a.)

 向当地人员了解违法活动的趋势。

 了解侵入者进来的原因，因为这可能有助于找到减轻这种风险的方法。例如，如果侵入者是

非法采矿者，需要了解他们是在公司征地后无处运营的当地手工采矿者 (见挑战4.4e)，还是

进来从事违法活动的个人。

 评估男女保安面临的各种风险，特别考虑性别暴力风险。

调整安保措施，以预防和减轻安全风险

 与公共安全管理部门讨论安保措施 (如商定公共安全力量适当轮换)，支持政府努力按照《自

愿原则》加强执法。(见2.1. 安保措施)
 雇用训练有素、装备优良，随时能够以尽可能少的武力有效应对威胁的私营安保提供商。

(见3.6 培训，3.7公共安全与私营安保的关系和第3.8 安保设备和使用武力)
 减少安保人员单独行动的机会，并为警卫配备“紧急按钮”。

 确保安保措施与风险或威胁相称。

 通过各种手段监督安保人员，以防安保人员与侵入者勾结。考虑利用无线电网络，闭路电视

视频监控，每日检查和不经宣布进行实地检查。 (见挑战3.9.a)
 事故发生后认真反思、吸取教训，并在适当情况下利用该事故在以后的培训中进行实际演练。

定期与社区讨论安全问题 (见挑战4.2.c.)

 与反对项目的群体接触，“再次真诚邀请他们参与”。(OECD 2015: 92) (见挑战4.5.a.)
 与当地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建立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安全论坛。(见“案例研究：卢本巴希

安全和人权月度例会”)
 考虑是否及如何请当地社区参与事后评估和制定风险减轻计划。(见挑战4.4.a.)
 与民间社团组织合作，帮助提高社区对在公司运营一事上自身责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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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公司的社会投资策略

 优化对当地居民的利益，使他们认识到让公司顺利运营比针对公司实施违法活动要有好处。

 与国家、地区和 (或) 地方当局合作，治理公司场所内或周围违法活动的社会和经济诱因。

返回挑战清单

* 这些良好实践并非处方式的。使用者要评估它们是否灵活、有用和适合当地的现场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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